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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主大佃農是很好的

政策，將耕地化零為

整，將閒置農地活化再利

用，甚至創造出更多的利

益，尤其花蓮中南區農地

閒置情形更為嚴重，但卻

都拜小地主大佃農之賜，

而有重新活化的契機。

　今年二期稻作歉收，公

糧收購價創新低，主因是

兩個月前持續豪雨，造成不少稻穀出現不孕症，

加上二期稻作產量，本來就比一期稻作來得少。

有不少人怪罪是小地主大佃農政策錯誤造成的，

我認為其實這是兩碼子事，小地主大佃農是對農

民、地主相當有利的政策，應該繼續實施才對。

有利的政策應繼續實施

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

雖然立意甚佳，但

是像今年二期稻作問題來

了！稻穀收成增加，不料

卻造成烘乾機不足，穀子

沒人收等問題，希望政府

趕快彌補，以免好的政策

沒有好的配套措施，反而

導致穀賤傷農的遺憾。

　就以烘乾機為例，一

台大約要一百萬元，過去政府只補助三十萬元，

農民除了要付這筆款項之外，還要付貸款利息，

碰到今年稻作創七年來新低，農民根本就血本無

歸，哪來的錢再去繳利息？我認為政府應該補助

七十萬元才對。

缺乏配套導致穀賤傷農

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是

美意，沒想到由於

配套措施不夠周全，導致

今年二期稻作生產過剩，

有些農民沒有地方儲存稻

穀，烘乾機也不夠，這些

始料未及的事，必須趕快

設法解決，避免重演。

　其實要避免生產過剩，

我認為政府應該多多鼓

勵、輔導農民轉作水稻之外的其他農作物，譬如

卓溪鄉，政府就應多鼓勵、輔導鄉民，廣植有地

方特色的紫糯米、旱稻等，一來可以增加農民收

益，二來可發展山地鄉特色產業，三來不會造成

單一水稻作物種植過多造成供需失衡。

應輔導轉作其他農作物

對於小地主與大佃農對

花蓮農業所帶來的衝

擊與因應，我認為是很好的

政策，不過應該更要仔細的

規劃安排，像是讓各地區的

農作物特色建立起來，不一

定非要種植稻米。

　比如說花蓮南區原本就是

生產稻米的重鎮，那中區或

者北區也許能夠輔導農戶，

栽種其它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讓地區的差異性顯

現出來變成地方特色，平地地區跟山地地區也能夠

好好規劃，讓整個花蓮縣的農作物或農業發展更加

多元，塑造不同的形象甚至結合花蓮農村地方的觀

光，也是可以發展與思考的選項。

可發展各地農作物特色

中央推動小地主大佃農

政策，立意相當好，

但台灣所謂的「大佃農」

並沒有像大陸或歐美國家

真正的一望無際龐大面積

農地，這樣的話就無法達

到「農業規模經濟」，產

生不了原有的計畫成果，

導致政策僅流於口號。

　目前政府對辦理休耕

的農地有補貼計畫，而為了降低失業率推動就業

計畫，提供一萬八千餘元薪資給參加該計畫的民

眾，這些措施僅讓他們暫時「餓不死」，且沒有

未來性，不如結合兩項計畫，讓失業者有工作機

會，也達到增加農業經營效益的目的。

應與就業計畫相互結合

政府推動小地主大佃農

政策，期盼讓有意願

的民眾有機會參與，並以大

面積方式，降低成本、提高

產量、增加收益，但政府也

應有相關的產品保障收購價

格計畫，以免農民因無法回

收成本，導致民怨不斷。

　農業生產者最擔心的問題

就是辛苦工作後產品出售價

格不符成本，甚至賣不出去，既然政府鼓勵民眾投

入農業生產工作，就應該有一套收購計畫，而且也

要有天然災害發生後的補助措施，讓參加「小地主

大佃農」政策的農民在無後顧之憂的情形下專心於

優質產品的耕作，達到農業永續經營的目標。

政府應有保障收購價格

由於政府推動小地主大

佃農政策，不僅導致

稻米價格的滑落，也造成原

地主因此不再認真經營祖

產，對農業來說反受其害，

個人認為該項政策應予廢

止，以原有小結構的耕作方

式，朝「精緻農業」發展。

　農業經營大面積耕作有降

低成本、提高產量的優點，

但也有因粗放式作業而產生量大質差的弊病，小面

積耕作，雖然生產量少、人力付出大，也因此可生

產出質佳的產品，「數大就是美」的時代已經過去

了，而且台灣地小、人口眾多，加上少食多動的健

康觀念，發展小面積的「精緻農業」正是時候。

應朝精緻農業方向發展

政府推動小地主大佃農

政策，但要解決農民

的經營困境不是一項政策

就做得到的，除了提供土

地外，應該在行銷管道、

技術輔導、資金協助等方

面給予多元的支援，讓農

民確實獲益，進而達到提

升農民生活品質的目的。

　多數農民仍以「歡喜

做、甘願受」的態度來從事農業耕作，在沒有新

資訊下，長年辛勤下田換來的是水平以下的生

活，政府有意改善農業經營模式，除了推動降低

生產成本的大面積耕作計畫外，也應提供轉作、

銷售、運輸等相關協助，提升農民收益。

政府應該提供相關協助

政府推動小地主大佃農

政策，透過大面積耕

作，降低生產成本，藉以

提高經濟效益與競爭力，

這是一項對農業經營利多

的規劃，但是相關的管

銷、收購等配套措施也必

須完備，才能讓該項政策

真正的達到效果。

　過剩的農產品不僅讓農

民無利可圖，反造成農民的慘重損失，大面積耕

作有降低成本，提高收穫量的優點，但相對的也

讓供需產生失衡現象，這是每逢豐收價格滑落的

因素，為了讓農民的辛勞付出獲得代價，政府應

有作物保證收購價格的措施，保障農民的收益。

管銷收購措施必須完備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主旨

在活絡閒置農地，並

且把「新血」引入農村，

達到農村再造的目的，我

覺得出發點沒有錯，只是

做法必須再研議。例如因

為擴大種植而生產的稻

穀，公糧收購價格是否應

隨之變動？參加該計畫的

年齡限制是否應體現農村

實際勞動力？在在都需要農政當局思考。

　目前該政策最為大家詬病的不外乎「穀賤傷

農」。因為大量閒置農地被這些年輕佃農耕作，

所生產的大量稻穀收購、存放的問題，我認為應

改善相關設備，而不是質疑該政策的好處。

實際做法必須再加研議

每個國家對於國土政

策都有重新檢討的

機制，但終歸「法律不能

傷人」。小地主大佃農政

策立意良好，可讓年輕人

回鄉打拚，並提升農業改

良，讓農業科技再一次提

升，也讓台灣重新躍上第

一線「農業大國」。

　但該政策不能一味給予

補助，那只會再一次造成

類似休耕補助的惡性循環。我認為，農政單位應

鼓勵創新農技，再給予計畫補助，最終目的鼓勵

年輕人創新，貢獻所學，提升台灣農業技術，尤

其政府資源有限，每一分錢都要用在刀口上。

鼓勵創新農技再給補助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是

希望能夠活化閒置

農地，讓年輕人力回流農

村，政策是好的，只是沒

有相關配套措施對花蓮的

農業衝擊很大。

　以種稻為例，閒置農地

所生產的大量稻穀，造成

稻穀收購價格下跌兩成，

「穀賤傷農」的情況讓農

民哀鴻遍野，該政策推行之初就應該注意到烘乾

機數量是否足夠？同時也應該降低外國米進口

數量，以因應大量稻穀生產，現在沒有配套措施

的政策，更可以感受到「錯誤的政策比貪汙還可

怕」這句話的真諦。

缺乏配套措施造成衝擊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立意

良好，但不周延，

同時也沒有足夠的配套措

施，徒然增加面積產量，

嚴重影響公糧收購價格，

以至於稻穀收購價格跌

兩成左右。全面推行小地

主大佃農政策，雖然活化

閒置農地、增加生產量，

可惜倉廩不足、烘乾機不

足，稻穀價格會被影響，造成民眾怨聲載道，因

為政策性增加的稻穀，農糧署應該全數收購。

　而且政府一定要明確告知農民該政策執行到何

時，不然，農友投資下去的烘乾設備、農機等資

本，不一定能夠回收，反而更引來罵名。

所增稻穀應該全數收購

政府推動小地主大佃農

政策，透過大面積耕

作，降低生產成本，藉以

提高經濟效益與競爭力，

這是一項對農業經營利

多的規劃，但是相關的管

銷、收購等配套措施也必

須完備，才能讓該項政策

真正的達到效果。

　貿然推行該政策，缺乏

整體配套措施，造成物賤傷農，過剩的農產品不

僅讓農民無利可圖，反而造成農民的慘重損失，

供需失衡的情況需要農政單位跳出來主導，除了

全數收購外，也應給予農民分散風險觀念，否則

一直由政府買單，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影響。

教導農民分散風險觀念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立意

雖美，因缺乏配套措

施，使結果大打折扣，農政

單位一定要未雨綢繆，減少

小地主對大地主的衝擊。

　小地主租用休耕土地種植

農作物，可使土地活化、降

低生產成本、增加就業機會

，但是，是否因此打擊大地

主的生計及因生產過剩而影

響農產品價格？這都是農政

單位需思考的問題。對於小地主的權益也應該給予

應有的保障，諸若小地主租用的休耕土地年限，避

免租用年限過短，造成小地主生產設備投資上的浪

費，更將因此喪失競爭先機。

設法減少對大地主衝擊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在花

蓮地區造成很大震撼

，如何管控生產面積及產

量才是改善農政的良方。

　任何產業一定要處於「

產銷均衡」狀態下才能共

創雙贏。如何管控？是農

政單位要重視的問題，小

地主大佃農所種植的農作

物，主管單位也須「因地

制宜」作總量的管制，避免因同一農產品由於生產

過剩而造成供過於求，致使價格滑落，傷及農民。

　除對於農民種植的農作物及種植面積應有總量管

控外，對於所生產農產品也須有一套「保護」措施

，諸如：農技的輔導、產品的行銷、保證價格等。

農作物應該要總量管制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對農民絕對是一個好政策，但是因太

過於急就章及缺乏配套措施，造成大佃農極大的困擾

與損失，如何彌補與避免再度發生「穀賤傷農」的情事，中

央農政單位應確立「保證價格」、統一收購的措施，大佃農

才有生存的空間。

　政府為何會鼓勵農民休耕？主要的目的是在控管生產量，

防止農作物生產過剩，造成「穀賤傷農」，這是基於土地的

活化、增加競爭力及減少政府補助休耕金額的支出，但是卻

忽略了產量及農民利益的問題，雖然對於原休耕戶將土地租

與大佃農後，每公頃一期休耕補助費由四萬五千元減為三萬

元，大佃農付予地主一萬元，看似地主每公頃每期減少了五

千元的收入，但事實並非如此，因地主除不需整地種植「綠

肥」外，土地也因此活化，實際收入比政府補助的四萬五千

元更多、更有利。

　雖然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才開始實施，但是已出現許缺失，

大佃農也直接受到傷害，為避免傷害再度發生，影響此一政

策的執行，農政單位一定要設立「保證價格」及「保證收購

」的措施，確保大佃農的權益。

應確立保證價格、統一收購


